
定期定額使用規則 

本「定期定額使用規則」（下稱「本規則」）係就台灣大虛擬資產交易平台（以下簡稱

「本平台」）提供之定期定額服務（下稱「本服務」）所訂定。當您於本服務介面建立

自動定期定額計畫或點選「同意條款」、「確認下單」或進行相關設定時，即視為您已

詳閱、知悉並同意受本規則所有內容之約束。 

本規則内容包括但不限於本服務使用規則、風險揭露、免責及其他相關事宜。因您同

時使用本平台其他服務，亦將受本平台《使用者條款》、《隱私權政策》及其他官網公

告事項拘束。 

1. 本服務説明及使用規則 

(1).本服務係指用戶授權委託本平台，依用戶預先設定之「扣款頻率」、「單次申

購金額」及「特定虛擬資產」等指定條件（以下統稱「定期定額計畫」），自

動化自用戶新臺幣錢包（或特定幣別錢包）扣款，以系統按定期定額計畫執

行週期扣款成功當下之本平台各虛擬資產報價執行買入交易。買入實際價格

以用戶交易明細所載爲主。 

(2).本服務僅限於本平台完成身分驗證程序及綁定銀行帳戶之用戶使用。用戶使

用本服務期間，如本平台有其他風險控制措施或要求者，亦應遵守該規定。 

(3).本服務之交易手續費依定期定額計畫扣款成功當下，本平台所公告之虛擬資

產交換服務手續費為準。用戶知悉並同意，手續費可能因本平台不定期推行

之行銷優惠活動、或因用戶個人所適用之特定優惠費率而有所調整。除因營

運策略導致手續費調升，本平台將依法令或本平台規則進行公告外，針對個

別、短期性質之手續費調降或減免，本平台保留調整權利且恕不另行個別通

知。 

(4).若用戶設定之定期定額計畫頻率為每月特定日，而遇該月份無對應日期（例

如設定為 29 日、30 日或 31 日，而該月份不具該日期）時，系統將自動調

整以該月份之最後一日（即該月末日）作為該期之委託執行日。用戶理解並

同意，此項調整係為維持定期定額計畫之連續性，買入價格仍依調整後執行

扣款成功日當下之價格為準，用戶不得因日期調整而主張執行無效或要求任

何賠償。 



(5).使用本服務期間，用戶應確保其帳戶內有充足之新台餘額提供扣款。本平台

不提供任何信用交易或代墊服務。 

(6).本平台依用戶授權指示執行本服務，惟本服務仍可能因下列原因扣款失敗而

未完成買入交易或徑直終止定期定額計畫： 

i. 帳戶新臺幣餘額不足：扣款前應確保帳戶内餘額充足，如因餘額不足而

扣款失敗，本平台不會執行補扣款。當用戶扣款失敗連續 5次（次數以

用戶設定週期計算，如用戶設定每日定期扣款，即系統連續 5日扣款失

敗時），本平台將自動終止不再執行該定期定額計畫。 

ii. 未通過本平台風險控制檢核機制而帳戶被鎖定或凍結：因本緣由而無法

扣款時，原設定之定期定額計畫將被即時終止。用戶後續如欲使用本服

務需另行重新設定。 

(7).因本平台維護、維修或其他因素而導致扣款失敗或定期定額計畫無法執行

時，本平台將於異常排除後重新執行定期定額計畫進行扣款。惟若扣款失敗

之異常持續時間超過 24小時，未執行之定期定額計畫將可能不會被重新執

行。 

(8).用戶可在本服務介面查看、管理及建立定期定額計畫。如用戶有意終止定期

定額計畫，可在界面進行操作。建立及終止定期定額計畫皆將以電子郵件進

行通知。此外，定期定額計畫一旦終止將無法重新執行。 

2. 您知悉並同意使用本服務前，已審慎評估個人財務能力、投資經驗、期待目標及

風險承受能力，且已詳細閲覽下列風險揭露及本平台公告之《風險揭露事項》説

明： 

(1).虛擬資產價格具有高波動性。定期定額雖能透過長期投入平均購買成本，然

過去投入績效不代表未來獲利保證，本平台以文字或其他方式顯示之歷史回

測數據或參考收益率僅供參考，亦無法保證消弭虛擬資產市場下跌之財產損

失。 

(2).本服務係依據用戶自定條件委託授權本平台代爲自動執行交易虛擬資產之輔

助工具，本平台不保證用戶投入總成本之安全性，亦不以任何形式保證獲

利。 



(3).用戶應依據自身財務風險、風險承受度、投資經驗及投資目的設置本服務相

關之參數，本平台或與本平台相關人士公告、發表、提供之資訊不構成任何

投資或財務建議。 

(4).本平台致力維護交易系統之穩定，但仍有可能因網路延遲、系統維護、API 

異常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交易延遲或無法執行之風險。 

3. 其他 

(1).本平台無法保證將永久提供本服務，惟本服務之暫停或終止，不影響用戶透

過本服務已取得之虛擬資產或繼續使用本平台其他服務。 

(2).本規則之一部因法院裁判無效或不構成協議之一部分時，除去該部分，其他

部分仍爲有效。 

(3).本平台保留即時修改或終止本規則之權利，並以合理方式進行告知。 

(4).本規則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並以中華民國法律進行解釋（包括但不限於本規

則之成立、有效性、解釋、結構、履行或由本規則所生之相關爭議）。因本規

則所生或相關之爭議、不一致、求償，或關於本規則違反、終止或無效等問

題，您同意先與本公司進行友好協商；協商不成反涉訟時，應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之專屬管轄法院。 

(5).若您對本規則内容、用戶權益或其他事項有任何疑問，請透過點選本網站

「聯絡我們」功能，填寫表單後與我們聯絡。 


